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
113學年度 碩士班甄試口試注意事項 

111122..1100..2200  

一、口試日期：112 年 10 月 28 日(星期六)  

二、報到文件：請攜帶准考證及相關身分證明報到 

三、報到時間：依梯次所訂報到時間 (請參閱口試時間表)  

四、考試地點：公館校區 綜合館 2 樓 (地址：台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) 

報到地點：公館校區 綜合館 2 樓 201 室 

五、口試時間：每人 10 分鐘(簡報時間 7 分鐘，問答提問 3 分鐘) 

六、口試資料：內容以個人從事研究及未來研究規劃為主之口試用電子檔。 

1.版本格式：PDF 格式檔案(請以 PPT 轉檔成 PDF 檔)  

2.請於 112 年 10 月 26 日(星期四)下午 17:00 以前以 Email 傳送至本所 

 Email：ieo@ntnu.edu.tw   
 信件主旨及檔名請標示為：113 碩甄-准考證號姓名。 

(範例：113 碩甄-53771000 王小華) 

七、交通資訊： 

(1) 本校地理位置大眾交通便利，因校內停車位不開放校外人員使用，建議以大眾

交通(公車、捷運)前往。 
(2) 考試地點位置圖，如附件。 

八、相關事項： 

(1)本所電話及連絡人員：(02)77496730 (周助教)  

(2)若有口試時間上的問題，請於口試通知確認函回覆或是來電告知以利安排。 

(3)請自報名系統列印准考證，若不及印製，可於口試當日於本所開放補印。 

mailto:ieo@ntnu.edu.tw


 

本次口試地點位置圖 

 

 


